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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管理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它
通过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工作，对土地的利用状况、

产权产籍状况及其法律关系依法进行确认，从而为

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十一五期间，山东省地籍管理将着力于“四个

构建”即：构建现代土地产权管理制度，构建科学的

土地调查监测评价体系，构建统一的土地管理基础

平台，构建地籍基础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不断强

化地籍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为保护资源、保障发展、

维护权益和服务社会提供支撑和服务。

围绕构建科学的土地调查监测评价体系，２００８
年将在全国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建立土地利

用基础数据库，实现土地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满

足国土资源日常管理需求。

围绕构建统一的土地管理基础平台，中国将建

立统一的土地登记体系，实现土地产权登记信息的

异地查询、信息共享；建立包含土地利用数据库、土

地产权信息数据库、土地遥感影像库、基本农田数据

库等多库合一的地籍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国家、省、

市、县四级地籍信息系统的网络化管理。

随着山东省现代化地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管

理系统工程的成熟度已经可以适应信息工程的要

求。信息化时代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科学

管理服务，是新时期山东省地籍管理工作的一个显

著特点和迫切要求。

１　地籍系统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１．１　土地登记方面

（１）单位用地少批多占，甚至违法占地现象仍

然存在；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将工业、仓储用地变为

商业、住宅用地的现象客观存在。

（２）改制企业继续使用国有划拨土地的现象仍

然存在。

（３）土地登记发证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１．２　人员管理方式方面

目前山东省各国土资源局从事土地登记的工作

人员，由于人员调整等原因，不能专人专岗。土地登

记人员的不稳定，对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造成

一定的影响。

１．３　地籍工作人员素质、观念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事土地登记的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目前

有部分从事土地登记的工作人员未经岗前培训考核

就上岗工作，加之一些乡镇土地所机构不健全，工作

人员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责任心不强，造成土

地登记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申请登记资料不齐全，表

格填写不规范等。

１．４　原始资料的质量方面

初始登记是采用全面地籍调查的方法进行的，

在调查的过程中由于调查范围大，任务周期较长，一

般由专业测绘单位来完成。测绘单位为了赶进度，

工作不够仔细，造成确权程序不合法、手续不完整、

界线不正确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土地权利人对

地籍调查的意义认识不清，在指界的过程中不按实

际指界，在签字盖章的环节上不够严肃。据估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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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内因手续不完整、程序不合法或其他原因使

得数据不准确的宗地数量占到总数的５％以上，影
响了土地登记资料的严肃性和法律性。

１．５　录入质量方面

在系统建库过程中，一般采用一次性录入，然后

进行检查。根据计算机录入经验和规律，一般的录

入人员，一次性录入的错误率在 ５％以上，经人工
１００％检查后仍会有３％左右的错误，做２００％的检
查几乎不可能。因此，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改进

录入工作，提高录入质量。

１．６　电子签名问题

城镇地籍数据库属于档案管理的范畴。在档案

信息化进程中，电子文件的信息稳定性和法律地位

是两个制约性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多数的地籍信

息系统还没有引入电子签名功能，录入者、登记者、

审批者的签名还不很完整，这样就难以保证数据的

合法性和完整性。

１．７　管理体系与系统安全方面

要管理好法律数据就必须像银行管理电子货币

那样进行严格管理。当前，山东各国土资源局的管

理模式与体系还远远不能达到管理法律数据的要

求，条件也不成熟，特别是县级单位，人员配备、管理

制度、技术手段、硬件配备等环节还有很大差距，系

统安全还不能保障。

２　对于地籍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２．１　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地籍队伍素质

针对当前地籍管理新政策、新标准、新规定的出

台，按照“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和转变作风”的要求，

必须加强各县、区国土资源局从事地籍工作的领导

和业务人员的培训，不断增强地籍管理的“依法行

政、参与宏观调控的能力，沟通协调、推进工作的能

力，清正廉洁、自我约束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地

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２．２　变被动登记为主动登记

现实工作中，由于部分群众不十分明白土地调

查登记的意义，缺乏登记的意识，往往造成土地调查

登记工作处于被动状态。调查人员每进入一个调查

区，需要媒体宣传并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勉强完成调

查工作，这必然会对调查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建议各国土资源局做好土地登记相关法律的宣传工

作，把土地登记的意义和法律问题向群众讲明白，调

动他们土地登记的积极性，逐步变被动登记为主动

登记，从根本上提高地籍调查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２．３　提高建库质量，完善管理模式，做好系统安全
工作

保证调查资料合法准确后，需要解决的就是数

据录入问题。数据录入质量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生命

力。在瑞典和一些发达国家，如果因数据录入错误

而使土地权利人或信息使用者受到经济损失时，将

由政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数据录入

质量控制。瑞典采取的录入措施是：每条信息由２
人分别录入，计算机将这２人录入的信息暂存并自
动进行比较，二者完全一致的信息则视为正确信息

进入系统，不一致的暂存并返回重新修改。该措施

保证了几乎１００％的正确率。目前我国的建库录入
工作还比较落后，主要依靠人工检查，质量难以保

证，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建库录入工作提出更高

的要求。同时要逐步改善系统的管理维护模式，加

强信息系统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严格的信息保密、数

据备份、日常维护等制度，确保数据和系统的安全。

２．４　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法律性数据必须有相关法律作支撑。目前进行

相关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应该明确努力方向，积

极推动立法工作。

２．５　建议与电子政务系统结合

山东省近期组织实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和地籍

调查为政务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数据来源，为系

统地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镇地籍信息系统的

完成，将完善数据中心基础数据的建设工作，为搭建

起国土资源政务信息平台，实现国土资源信息的管

理、应用、交换和共享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也会对

山东省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并

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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